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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构建校外安全网络
□刘铭

7 月 3 日，开发区两名 14 岁
少女受朋友邀请吃饭，被灌醉后
遭强暴；同样是 7 月 3 日，郑家镇
一名刚放暑假两天的 12 岁男孩
玩水时滑入河中溺水身亡；7 月 6
日上午，一名 15 岁少年因喜欢上
同一女孩起纠纷，在网吧遭同学
群殴致死(本报均予以报道)。随着
暑期的到来，危险也在慢慢地向
青少年靠拢，中小学生意外伤亡
事故不断，这些花季少年的不幸
夭折再次给人们敲响警钟。

上述所提学生并非个案，学

生暑期安全问题形势一直很严
峻，几乎每年暑期，都有学生因各
种原因意外死亡，像这样涉及中
小学生人身伤害的恶性案件，近
年来也时有发生。另外，还有很多
潜伏在各种场所的不良社会现
象，无不对学生们的健康成长构
成威胁。

来自聊城市 120 指挥中心的
统计数字显示，从今年 5 月底到 7
月初，全市已有 9 名儿童落水身
亡，而去年进入 6 月后不到 40
天，全市先后有 32 名青少年溺
亡，且多数为农村中小学生。由此
可见，暑期学生溺水事故，农村发
生的几率比城市相对要大，因为
农村有不少不明水域，缺乏监管，

存在漏洞。因此，相关单位安全管
理应该更多地从青少年的角度出
发，重视细节，而这只是暑期安全
的一个环节。

有关部门有没有开展隐患排
查？哪些地方容易出现溺水事故？
可能发生溺水事故的水塘、河流
等危险地段是否设立警示牌？网
吧及一些娱乐场所是否控制未成
年人进入？对学生的安全教育、管
理和保护工作落实了吗？家长的
监护职责履行了吗？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市常住人
口中，14 岁以下人口为 98 . 24 万
人，占 16 . 97%。种种疑问不能不
提，这毕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一年一度的暑假，是孩子们

难得的放松机会。但对于这些年
龄较小、生活经验较少的学生来
说，安全问题始终是家长们的一
块心病。暑期学生脱离了学校监
管，安全意识又较为淡薄，如何构
建有效安全网络，让孩子们过一
个快乐而平安的假期，或许是一
个持续的社会安全管理课题。

试想，如果有关部门加大投
入，适当增加供放假学生选择的
运动场所、娱乐场所，让孩子们快
快乐乐度过假期，又是怎样一种
结果。每每提及学生暑期安全要
警钟长鸣的时候，一幕幕悲情剧
总是历历在目，可相同的悲剧每
年都在上演，这个警钟真的敲响
了吗？

楼下垃圾多无人管

高速小区居民张女士
说，小区里面垃圾堆积成山，
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而且
臭气难闻。由于垃圾堆积太
多，还有人偷偷将垃圾扔到
她家窗户下，家里都不敢开
窗户。她说，这小区原来是高
速公路收费站的一个家属
院，现在都卖给社会上的人
了，也没物业管，真愁人！

小区野猫泛滥

柳园小区南区的李先
生说，最近不知道从哪里来
了一些野猫，经常半夜叫，有
时候就像小孩子哭似的，听
得人心里直发毛。停在院里
的汽车也有被野猫抓过的痕
迹。最近邻居们说有个孩子
被野猫抓伤了，晚上孩子闹
腾也不敢让他一个人出去
玩。

早上车喇叭太吵

住在青年林附近国资委
家属院的焦先生说，因为小
区建设的时间距现在较长，
当初没有规划停车位。现在
小区里车越来越多，停得早
车就被堵在里面。早上外面
的车不开走，里面的车就开
不出来，急得车主直按喇叭，
吵得睡不着觉。反正短期内
也增加不了车位，希望有车
的协商一下，多为邻居们着
想一些。

(记者 杨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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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坐等不如自主管理

7 月 5 日，本报 C06 版报道
了双力家属院垃圾堆了俩月没
人管一事。新式小区出现的管理
难题，在家属院式的老式小区同
样存在，似乎也更为突出。没有
物业，缺乏管理，自身问题越来
越多。笔者认为，在目前不能像
新式小区那样有物业管理的前
提下，小区居民与其等待，不如
尝试自主管理。

笔者居住的小区是原某企
业家属院，算是老式小区，自企

业倒闭后，也曾出现过类似的问
题，比如：小区基础设施破旧、垃
圾处理不及时、车辆频繁失窃
等。没有物业，没有保安，门岗只
有一大爷负责早晚开关门。小区
居民如遇到问题，一时还真不知
该怎么办。好一点的还能找到单
位或是企业，让其协调处理，差
一点的连个负责人都没有，成了
被人遗忘的角落。

家属院作为一个特殊时期
的产物，在目前没有物业公司介
入管理的前提下，小区管理不应
该坐等，就像垃圾堆在家门口两
个月这样的事，为什么我们不尝
试主动去解决？自己住的地方自
己也要负起责任，就算没有物
业，没有人打扫卫生，我们应该
一样可以把小区打扫得干干净
净的。

老式小区是否可以成立业
主委员会，自己解决小区的问
题。 (焦守广)

高唐县天齐花园小区宣传效
果图上，15 号楼前是一处花园，
业主入住后，该地一直荒着，近期
居然要盖新楼，有关部门竟称当
时的开发商是虚假宣传（本报 7
月 7 日 C10 版报道），这种说法让
买了这座楼的居民才恍然大悟上
当受骗了。

业主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
天齐花园小区 15 号楼前的花园，
是和整个天齐花园小区一起，属
于小区全体业主共同所有的“商
品”，每一个业主都是“小区”商品
的消费者。

房地产销售中的虚假宣传对
消费者危害更大。饭店套餐少几
个肉串，只不过损害消费者一顿

饭和心情，而房地产销售中的虚
假宣传，能给消费者带来几十年
的遗憾。

房地产销售中的虚假宣传维
权更难。在消保部门、消费者面
前，房地产公司比饭店经销商有
更大的影响力。向财大气粗的房
地产公司去讨要共有的小区花园
的权利，消费者会不会心慌？这对
当地消保部门是不是个挑战？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五十条，经营者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
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
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

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
照：……(六)对商品或者服务作引
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

业主们是不是能勇敢的捍卫
权利，消保部门是不是能做好这
个难题，随着民主法治的推进，高
唐天齐花园小区的消费者维权可
能成为后世的先例，但愿这个先
例会是后世的榜样，而不是后世
的教训。 （潘跃全）

海言阁

谁来为开发商的虚假宣传买单

7 月 5 日，临清市民政局
把一对流浪街头的母女安置到
当地敬老院。而此前，临清众多
网友已连续十多天发帖想办法
救助她们。流浪母女得到妥善
安置，那些揪心牵挂、接力发帖
的网友们总算松了一口气，这
对不幸的母女幸运了一回。可
是回头一想：网友们为什么一
开始没想到向民政部门求助
呢？

这对母女流落街头，一些

与她们不相干的人，怀着一份
爱心，停下匆匆的脚步，走近她
们，为帮她们摆脱困境奔波。这
么多人都看到她们了，同在一
座小城，大家彼此相隔这么近，
相信有关部门的人也该看到
吧，可为什么首先想到救助她
们的是网友呢？如果有关部门
能主动些，当因工作要求或路
过时看到她们，对她们伸出一
双温暖的手，那母女俩或许可
以少受几天罪。

在网友们的持续关注下，
民政部门得知此事，为这对母
女做了比较好的安排，也算让
人欣慰。

社会上总是会出现需要救
助的人，也总会出现更多的好
心人，但单纯靠民众的热情是
很有限的，还是希望能及时与
民政部门沟通，才能更迅速有
效的救助这一群体。

（杨淑君）

网友早该与民政部门联手


